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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 2、教育等級標準分類與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 

之對應關係 

教育等級標準分類 最高學歷取得 教育程度取得標準分類 

   未入學 000 國民小學

以下 學前教育 001 幼兒園幼兒教育 000 

國民小學 100 未充分完成國小教育 000 

101 完成國小教育 101 國民小學 

國民中學 200 未充分完成國中教育 101/102/103 

201 完成國中教育 201 國民中學 

高級中等 310/312/320 未充分完成高級中等教育 201/202/203 

311/313/314/315 

321~329 

完成高級中等教育 311/321 高級中等 

專科 

(副學士) 

520/530 未充分完成專科教育 311~313 

321~323 

521~529 

531~534 

完成專科教育 521/531 專科 

(副學士) 

學士 

(大學) 

610/620/630 未充分完成學士（大

學）教育 

311~313 

321~323 

高級中等 

521~523 

531~533 

專科 

(副學士) 

611/612/621~623 

631~635 

充分完成大學學士（大

學）教育 

611/621/631 學士 

(大學) 

613/614 

624/625 

充分完成學士後學士

教育 

611/621/631 

碩士 710/720/730 未充分完成碩士教育 521~523 

531~533 

專科 

(副學士) 

611~613 

621~623 

631~633 

學士 

(大學) 

711/721 

731~733 

充分完成碩士教育 711/721/731 碩士 

博士 811/821 

831/832 

充分完成博士教育 811/821/831 博士 

備註：完成「312綜合高中一年級」課程並未充分完成「高級中等」等級教育。 

 

 

 


